[bookmark: _Toc2753]附件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投标报价
合理性评审规则（暂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健全和完善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报价评审分析机制，遏制投标人恶意严重不平衡报价、低于工程成本竞标等违规行为，进一步提高评标效率和质量、规范工程量清单招标投标报价评审，保障工程质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等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投标报价合理性评审由评标委员会经济类专家主导组织实施。评标委员会应将投标报价合理性评审过程中发现的情况作出详细说明并记录在案。评标委员会成员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并予记录。
第三条  算术修正
评标委员会对清标中发现投标报价存在算术性错误的，应按以下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
[bookmark: _GoBack]    （一）当综合单价与工程量（或计算基础金额与费率）的乘积与合价不一致时，以综合单价（或费率）为准修正合价及总价；
（二）当各单项金额相加与其合计金额不一致时，以各单项金额为准修正相应合计金额及总价。
评标委员会修正后的价格经投标人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投标报价合理性评审以修正后的报价为准（以后所称投标报价均为修正后的报价）。投标人不接受修正价格或修正后价格高于招标控制价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第四条  成本评审警戒线为进入详细评审的合格投标人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的95%或招标控制价的85%。对低于报价评审警戒线的投标报价按照本条规定评审，未低于成本评审警戒线的投标报价不做成本评审。
[bookmark: _Toc22340]（一）投标总报价成本评审
投标人的评审总报价低于合格投标人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的95%或招标控制价85%的。执行本条第三款规定。
[bookmark: _Toc11659]（二）重点单价成本评审
投标人的重点单价项目任意一项低于评审标准的，执行本条第三款规定。
1、重点单价评审标准：
1.1房屋建筑总承包工程为最高投标限价的90%；
1.2市政基础设施总承包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为最高投标限价的85%；
1.3轨道交通工程为最高投标限价的88%；
1.4单独招标的装饰装修工程为最高投标限价的92%；
1.5单独招标的园林景观绿化工程、仿古建筑工程为最高投标限价的88%；
1.6单独招标的安装工程为最高投标限价的90%。
2、重点单价项目包括：
2.1建筑工程
2.1.1基础（项目编码010501开头）；
2.1.2柱（项目编码010502开头）；
2.1.3梁（项目编码010503开头）；
2.1.4墙（项目编码010504开头）；
2.1.5板（项目编码010505开头）；
2.1.6脚手架（项目编码010504开头）；
2.1.7模板（项目编码010504开头）；
2.1.8基坑支护（项目编码010202开头）。
2.2其他工程
除建筑工程以外的其他工程，重点单价项目（含可计量措施项目）由招标人委托工程造价咨询机构从危险性较大、直接影响工程实体质量、占最高投标限价总价比重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能计量的措施项目中选取，并采用单独列表方式公布其最高投标限价。并在公布的最高投标限价中采用单独列表方式公布其重点单价。
其他工程的重点评审单价，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一般为20项，且其对应的合价之和不超过最高投标限价总价的30%。
[bookmark: _Toc30198]（三）评估及判断
1、评标委员会应对需要成本评审的投标报价进行分析，并可根据分析情况和评审需要向投标人提出质询。
2、评标委员会通过对投标报价及投标人的答复（如有）进行分析、论证、评估，并按照下列原则判断投标人是否低于成本报价竞标。
（1）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报价不合理、不可行的。
（2）投标人对评标委员会提出的询问不能说明理由或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的。
（3）投标人对评标委员会提出的询问拒绝回复，或回复没有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或签章的。
3、被判定为低于成本竞标的投标报价，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4、对满足低于成本评审条件的投标报价，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为其不低于成本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签字确认。
5、对满足低于成本评审条件的投标报价，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其不低于成本的投标报价不参与经济标计分基准价核算。
第五条 不平衡报价评审
[bookmark: _Toc32483]（一）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项目（包括可计量措施费）不平衡报价的确定
当投标报价的某条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综合单价低于或高于招标控制价相应项目综合单价15～25%时（具体幅度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该项目的报价视为不平衡报价。
[bookmark: _Toc12733]（二）单位工程总价措施项目费不平衡报价的确定
当投标报价单位工程中总价措施项目费总价低于或高于招标控制价相应价格25～35%时（具体幅度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该单位工程总价措施项目报价视为不平衡报价。
[bookmark: _Toc5049]（三）不平衡报价项目金额计算
投标人不平衡报价项目的金额=∑[确定为不平衡报价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包括可计量措施费）的招标控制价相应合价+确定为不平衡报价的单位工程总价措施项目的招标控制价相应合价]
[bookmark: _Toc5080]（四）不平衡报价的处理
1、当投标人不平衡报价项目的金额超过招标控制价的20%（含）时，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2、当投标人不平衡报价项目的金额在招标控制价的10%（含）～20%（不含）时，评标委员会应在评标报告中记录，提示招标人在签订合同中的注意事项，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风险防范。
3、对经评审认定为不平衡报价评审条件的投标报价，评标委员会经评审认为其不属于不平衡报价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签字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六条 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计取基础报价评审
（一）投标人投标报价中所有单位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实际计取基础低于或高于招标控制价相应金额30%的。评标委员会应对其投标报价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和规费计取基础的合规性、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可根据分析情况和评审需要向投标人提出质询。
投标人投标报价中单位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实际计取基础=∑[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招标清单对应费率]。
经评标委员会分析、质询后存在以下情形的，应认定该投标人擅自改变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计取基础报价。
一是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报价明显不合理，或认为投标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是投标人对评标委员会提出的询问拒绝回复，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回复的。
（二）被判定为擅自改变安全文明施工费或（和）规费计取基础的投标报价，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三）对投标人投标报价中单位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或、规费计取基础低于或高于招标控制价相应金额30%的，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为其不存在擅自改变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计取基础情形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签字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下”、“以上”、“高于”、“低于”均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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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437]附表1：
评标专家向投标人质疑用表
投标人名称：                                               编号：
	工程名称
	

	
质
疑
问
题

	

                          （项目名称）         标段施工招标评标委员会
         
     招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签章）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

	
澄
清
内
容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签章）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

	递交方式和时间
	请将上述问题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于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前密封递交至                                  （详细地址）或传真至                 （传真号码）。采用传真方式的应在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前将原件递交至                                    （详细地址）。采取电子招投标的，应于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前通过电子辅助评标系统上传上述问题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结论
	
                     评标委员会：                          （签字或签章）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








附表2：
投标总报价成本评审记录表
项目名称：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投标人名称
	评审价（元）
	招标控制价（元）
	评审价与招标控制价相应价格的比例（%）
	所有投标人评审价算术平均值
（元）
	评审价与所有投标人评审价算术平均值的比例（%）
	评审价是否低于招标控制价的85%

	评审价是否低于所有投标人评审价算术平均值的95% 
	投标总报价是否低于成本

	
	
	A
	B
	C=A/B×100
	D
	E=A/D×100
	
	
	

	
	投标人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投标人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投标人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
	….
	….

	
	….
	
	
	
	
	
	….
	….
	….

	
	
	
	
	
	
	
	
	
	


注：所有投标人指经过详细评审而未被否决的投标人。
    
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6633]附表3：
重点单价成本评审记录表
投标人名称：                                             第  页 共  页
	工程名称：

	工程类型：

	评审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投标单价
	控制价单价
	百分比
	是否低于成本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
	
	
	
	
	
	



注：
1、此表只记录低于评审标准的重点单价。
2、工程类型为：房屋建筑总承包工程、市政基础设施总承包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轨道交通工程、单独招标的装饰装修工程、单独招标的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或仿古建筑工程、单独招标的安装工程。
3、评审标准为本规则第四条中规定的工程类型对应评审标准（百分比）。

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2215]附表4：
不平衡报价评审记录表
投标人名称：                                             第  页 共  页
	工程名称：

	一、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项目（包括可计量措施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投标单价
	控制价单价
	百分比
	控制价对应部分合价

	1
	
	
	
	
	
	

	2
	
	
	
	
	
	

	3
	
	
	
	
	
	

	……
	
	
	
	
	
	

	合计：
	

	二、单位工程总价措施项目费

	单项工程
名称
	
	
	
	
	
	

	单位工程
名称1
	投标人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合计
	控制价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合计
	百分比
	控制价对应部分合价

	
	
	
	
	
	
	

	
	
	
	
	
	
	

	……
	
	
	
	
	
	

	单位工程
名称2
	投标人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合计
	控制价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合计
	百分比
	控制价对应部分合价

	
	
	
	
	
	
	

	
	
	
	
	
	
	

	……
	
	
	
	
	
	

	合计：
	

	投标人不平衡报价项目的金额总计：
	

	招标控制价：
	

	投标人不平衡报价项目的金额占比：
	

	结论

	投标人不平衡报价项目的金额超过招标控制价的20%（含）时
	当投标人不平衡报价项目的金额在招标控制价的10（含）～20%（不含）时

	是否否决其投标：  □是 □否

如果不否决其投标，请写明原因：
	评标委员会对招标人在签订合同是的建议事项：


[bookmark: _Toc15386]附表5：
[bookmark: _Toc2075]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计取基础报价评审
 投标人名称：                                           第  页 共  页
工程名称名称： 
	单项工程1

	单位工程1

	安全文明施工费

	
	投标人
报价
a
	投标人
费率
b
	投标人计取基础
c=a/b
	控制价相应价格
d
	控制价
费率
e
	控制价
计取基础
f=d/e

	环境保护费、文明施工费、安全防护费
	
	
	
	
	
	

	扬尘防治增加费
	
	
	
	
	
	

	规费、税金

	工程排污费
	
	
	
	
	
	

	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
	
	
	
	
	
	

	生育保险费
	
	
	
	
	
	

	工伤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大型机械检测检验费
	
	
	
	
	
	

	增值税销项税额
	
	
	
	
	
	

	单位工程2

	……

	单项工程2

	……

	投标人计取基础合计=∑c
	

	控制价计取基础合计=∑f
	

	偏差率=（投标人计取基础合计-控制价计取基础合计）/控制价计取基础合计
	

	投标报价中单位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或、规费计取基础低于或高于招标控制价相应金额30%
	



